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書瑀  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陳偉芳律師

被      告  劉錦雲  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238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

察署檢察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號），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

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書瑀（下稱

聲請人）以被告劉錦雲涉犯誣告、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附連

圍繞土地及偽造文書罪嫌，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

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

3年6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

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

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

察長於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認再議為

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21日

送達至聲請人之住所，由其受僱人代為收受，聲請人嗣於11

3年8月22日委任陳偉芳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

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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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

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侵入住居部分：被告自承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431-67號土地）為聲請人私人土地，也自承知道土

地入口設有柵欄阻隔，卻執意入侵聲請人土地，被告所為顯

係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

　㈡偽造文書部分：聲請人未曾出具北河段等土地使用同意書，

且被告偵查中自認聲請人印章使用目的為鑑界，為何卻蓋印

土地使用同意書？被告於LINE對話所指何筆土地同意使用？

且其中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上既載有

「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印文等

語。

三、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關於准許提

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

「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

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

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

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

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

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

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

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

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

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

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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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係以⒈侵入住居罪部分：

被告於112年1月28日17時許，帶同4名工人，未經聲請人同

意，進入聲請人所有之431-67號土地等情，業據被告、聲請

人供證一致，固堪信為真實。然被告辯稱其進入431-67號土

地係為接水源等語，核與聲請人於警詢稱：於112年1月28日

的前幾天，被告有透過朋友轉達想要進入431-67號土地接水

管，因為該土地有水源，伊請朋友轉達如果要進入，可以拿

鑰匙給他，因為門有鎖，但被告說不要，不想要見面等語相

符，而該處為山區，水源源頭至關重要，被告為取得水源方

進入431-67號土地，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擅入他人住宅、建築

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⒉偽造文書罪部分：聲請人固指訴：

109年4月23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甲同意書）及109年6月10

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乙同意書）均非其所簽立，係被告所

偽造等語。惟依被告與聲請人於111年7月11日之LINE對話紀

錄，顯示聲請人知悉鄉公所幫其鋪路，且被告有告知聲請人

有書立同意書要供公眾通行時，聲請人並未反對且未質疑同

意書，反稱其知道，並稱當初完全不懂得這些法令等情，且

聲請人於107年9月24日起至108年9月24日止，確曾將其所有

之同段431-1地號土地等20筆土地授權被告管理、規劃，可

認被告與聲請人前存有一定之信賴關係，則甲、乙同意書確

有可能係被告於徵得聲請人同意後，代為簽名、蓋章，是被

告欠缺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⒊誣告罪部分：被告於112年1

月3日19時40分許至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下稱苗栗分

局）鶴岡派出所報案，稱其於111年12月31日11時許，欲沿

苗栗縣○○鄉○○段000○00號、433之3號地號土地中間之

道路往上做水源頭管線維修時，遭設置鐵閘門阻攔無法進

行，並因此對設置該鐵閘門之聲請人提出竊佔國土、妨害公

眾往來安全之告發、告訴，苗栗分局後續並將該案報告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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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署，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086號案件

（下稱前案）偵辦後，於113年6月25日不起訴處分等情，固

堪認定，然依聲請人於前案警詢供稱：被告所指的鐵閘門是

伊委由酋長工程行所設置，目的是因為該處是伊的私人土

地，山上常有人在狩獵，伊必須作安全防護等語，可知被告

於前案指稱聲請人涉有竊佔國土、公共危險等罪嫌所憑之客

觀事實應屬真實，並非虛捏，則被告所為已與刑法誣告罪構

成要件不符，至後續前案雖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惟被告基於前開客觀事實，對聲請人提出告訴、告發，

或係基於對法律之誤解，或係基於對私人權利義務之主觀認

知與聲請人不符，尚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誣告聲請人之故

意為由，認本件尚難認定被告確有告訴意旨所指犯行，而為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是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

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說明被告所為無法遽以侵入住居、偽造文

書、誣告罪相繩之理由，其採證之方式、論理之原則，均難

認有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處。

　㈡聲請意旨固認：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

上載有「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

印文等語。然聲請人先前已據此為由聲請再議，駁回再議處

分書就此節亦已說明：「至聲請人指稱甲同意書上蓋用之公

證人江錫麒印文，係屬偽造等語，然因本案縱觀卷證，可認

被告就甲、乙同意書並無偽造聲請人簽名之偽造文書犯行業

如前述，而公證人江錫麒部分是否遭人偽造一節，則已逾越

原不起訴處分之範圍，非本署所得審酌，聲請人請求傳喚證

人江錫麒，難認可採。又聲請人其餘再議意見，或係就原偵

查認定之事實重為爭執，或係自身法律意見之表述，均不足

以動搖原偵查之結論。」等語，聲請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有調查證據不備與適用法律錯

誤，無非係置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明白說理於

不顧，或重執聲請人個人主觀意見而為指摘，俱難憑以認定

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為違法或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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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卷內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

指之誣告等犯行，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難

認有何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

則。聲請意旨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實屬

無理由，依首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依法應予駁

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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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書瑀  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陳偉芳律師
被      告  劉錦雲  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書瑀（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劉錦雲涉犯誣告、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附連圍繞土地及偽造文書罪嫌，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6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21日送達至聲請人之住所，由其受僱人代為收受，聲請人嗣於113年8月22日委任陳偉芳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侵入住居部分：被告自承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431-67號土地）為聲請人私人土地，也自承知道土地入口設有柵欄阻隔，卻執意入侵聲請人土地，被告所為顯係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
　㈡偽造文書部分：聲請人未曾出具北河段等土地使用同意書，且被告偵查中自認聲請人印章使用目的為鑑界，為何卻蓋印土地使用同意書？被告於LINE對話所指何筆土地同意使用？且其中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上既載有「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印文等語。
三、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係以⒈侵入住居罪部分：被告於112年1月28日17時許，帶同4名工人，未經聲請人同意，進入聲請人所有之431-67號土地等情，業據被告、聲請人供證一致，固堪信為真實。然被告辯稱其進入431-67號土地係為接水源等語，核與聲請人於警詢稱：於112年1月28日的前幾天，被告有透過朋友轉達想要進入431-67號土地接水管，因為該土地有水源，伊請朋友轉達如果要進入，可以拿鑰匙給他，因為門有鎖，但被告說不要，不想要見面等語相符，而該處為山區，水源源頭至關重要，被告為取得水源方進入431-67號土地，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擅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⒉偽造文書罪部分：聲請人固指訴：109年4月23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甲同意書）及109年6月10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乙同意書）均非其所簽立，係被告所偽造等語。惟依被告與聲請人於111年7月11日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聲請人知悉鄉公所幫其鋪路，且被告有告知聲請人有書立同意書要供公眾通行時，聲請人並未反對且未質疑同意書，反稱其知道，並稱當初完全不懂得這些法令等情，且聲請人於107年9月24日起至108年9月24日止，確曾將其所有之同段431-1地號土地等20筆土地授權被告管理、規劃，可認被告與聲請人前存有一定之信賴關係，則甲、乙同意書確有可能係被告於徵得聲請人同意後，代為簽名、蓋章，是被告欠缺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⒊誣告罪部分：被告於112年1月3日19時40分許至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下稱苗栗分局）鶴岡派出所報案，稱其於111年12月31日11時許，欲沿苗栗縣○○鄉○○段000○00號、433之3號地號土地中間之道路往上做水源頭管線維修時，遭設置鐵閘門阻攔無法進行，並因此對設置該鐵閘門之聲請人提出竊佔國土、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告發、告訴，苗栗分局後續並將該案報告苗栗地檢署，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086號案件（下稱前案）偵辦後，於113年6月25日不起訴處分等情，固堪認定，然依聲請人於前案警詢供稱：被告所指的鐵閘門是伊委由酋長工程行所設置，目的是因為該處是伊的私人土地，山上常有人在狩獵，伊必須作安全防護等語，可知被告於前案指稱聲請人涉有竊佔國土、公共危險等罪嫌所憑之客觀事實應屬真實，並非虛捏，則被告所為已與刑法誣告罪構成要件不符，至後續前案雖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惟被告基於前開客觀事實，對聲請人提出告訴、告發，或係基於對法律之誤解，或係基於對私人權利義務之主觀認知與聲請人不符，尚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誣告聲請人之故意為由，認本件尚難認定被告確有告訴意旨所指犯行，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是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說明被告所為無法遽以侵入住居、偽造文書、誣告罪相繩之理由，其採證之方式、論理之原則，均難認有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處。
　㈡聲請意旨固認：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上載有「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印文等語。然聲請人先前已據此為由聲請再議，駁回再議處分書就此節亦已說明：「至聲請人指稱甲同意書上蓋用之公證人江錫麒印文，係屬偽造等語，然因本案縱觀卷證，可認被告就甲、乙同意書並無偽造聲請人簽名之偽造文書犯行業如前述，而公證人江錫麒部分是否遭人偽造一節，則已逾越原不起訴處分之範圍，非本署所得審酌，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江錫麒，難認可採。又聲請人其餘再議意見，或係就原偵查認定之事實重為爭執，或係自身法律意見之表述，均不足以動搖原偵查之結論。」等語，聲請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有調查證據不備與適用法律錯誤，無非係置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明白說理於不顧，或重執聲請人個人主觀意見而為指摘，俱難憑以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為違法或不當。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卷內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誣告等犯行，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難認有何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意旨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實屬無理由，依首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依法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書瑀  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陳偉芳律師
被      告  劉錦雲  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
    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書瑀（下稱
    聲請人）以被告劉錦雲涉犯誣告、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附連
    圍繞土地及偽造文書罪嫌，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
    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
    3年6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
    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
    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
    察長於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認再議為
    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21日
    送達至聲請人之住所，由其受僱人代為收受，聲請人嗣於11
    3年8月22日委任陳偉芳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
    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
    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侵入住居部分：被告自承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下稱431-67號土地）為聲請人私人土地，也自承知道土地入
    口設有柵欄阻隔，卻執意入侵聲請人土地，被告所為顯係無
    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
　㈡偽造文書部分：聲請人未曾出具北河段等土地使用同意書，
    且被告偵查中自認聲請人印章使用目的為鑑界，為何卻蓋印
    土地使用同意書？被告於LINE對話所指何筆土地同意使用？
    且其中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上既載有
    「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印文等
    語。
三、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關於准許提
    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
    「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
    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
    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
    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
    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
    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
    」，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
    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
    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
    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
    ，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
    ，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
    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
    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
    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係以⒈侵入住居罪部分：被
    告於112年1月28日17時許，帶同4名工人，未經聲請人同意
    ，進入聲請人所有之431-67號土地等情，業據被告、聲請人
    供證一致，固堪信為真實。然被告辯稱其進入431-67號土地
    係為接水源等語，核與聲請人於警詢稱：於112年1月28日的
    前幾天，被告有透過朋友轉達想要進入431-67號土地接水管
    ，因為該土地有水源，伊請朋友轉達如果要進入，可以拿鑰
    匙給他，因為門有鎖，但被告說不要，不想要見面等語相符
    ，而該處為山區，水源源頭至關重要，被告為取得水源方進
    入431-67號土地，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擅入他人住宅、建築物
    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⒉偽造文書罪部分：聲請人固指訴：109
    年4月23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甲同意書）及109年6月10日
    之土地同意書（下稱乙同意書）均非其所簽立，係被告所偽
    造等語。惟依被告與聲請人於111年7月11日之LINE對話紀錄
    ，顯示聲請人知悉鄉公所幫其鋪路，且被告有告知聲請人有
    書立同意書要供公眾通行時，聲請人並未反對且未質疑同意
    書，反稱其知道，並稱當初完全不懂得這些法令等情，且聲
    請人於107年9月24日起至108年9月24日止，確曾將其所有之
    同段431-1地號土地等20筆土地授權被告管理、規劃，可認
    被告與聲請人前存有一定之信賴關係，則甲、乙同意書確有
    可能係被告於徵得聲請人同意後，代為簽名、蓋章，是被告
    欠缺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⒊誣告罪部分：被告於112年1月3
    日19時40分許至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下稱苗栗分局）鶴
    岡派出所報案，稱其於111年12月31日11時許，欲沿苗栗縣○
    ○鄉○○段000○00號、433之3號地號土地中間之道路往上做水
    源頭管線維修時，遭設置鐵閘門阻攔無法進行，並因此對設
    置該鐵閘門之聲請人提出竊佔國土、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告
    發、告訴，苗栗分局後續並將該案報告苗栗地檢署，由苗栗
    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086號案件（下稱前案）偵
    辦後，於113年6月25日不起訴處分等情，固堪認定，然依聲
    請人於前案警詢供稱：被告所指的鐵閘門是伊委由酋長工程
    行所設置，目的是因為該處是伊的私人土地，山上常有人在
    狩獵，伊必須作安全防護等語，可知被告於前案指稱聲請人
    涉有竊佔國土、公共危險等罪嫌所憑之客觀事實應屬真實，
    並非虛捏，則被告所為已與刑法誣告罪構成要件不符，至後
    續前案雖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惟被告基於前開
    客觀事實，對聲請人提出告訴、告發，或係基於對法律之誤
    解，或係基於對私人權利義務之主觀認知與聲請人不符，尚
    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誣告聲請人之故意為由，認本件尚難
    認定被告確有告訴意旨所指犯行，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
    再議之處分。是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說
    明被告所為無法遽以侵入住居、偽造文書、誣告罪相繩之理
    由，其採證之方式、論理之原則，均難認有何違背論理法則
    或經驗法則之處。
　㈡聲請意旨固認：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
    上載有「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
    印文等語。然聲請人先前已據此為由聲請再議，駁回再議處
    分書就此節亦已說明：「至聲請人指稱甲同意書上蓋用之公
    證人江錫麒印文，係屬偽造等語，然因本案縱觀卷證，可認
    被告就甲、乙同意書並無偽造聲請人簽名之偽造文書犯行業
    如前述，而公證人江錫麒部分是否遭人偽造一節，則已逾越
    原不起訴處分之範圍，非本署所得審酌，聲請人請求傳喚證
    人江錫麒，難認可採。又聲請人其餘再議意見，或係就原偵
    查認定之事實重為爭執，或係自身法律意見之表述，均不足
    以動搖原偵查之結論。」等語，聲請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有調查證據不備與適用法律錯誤
    ，無非係置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明白說理於不
    顧，或重執聲請人個人主觀意見而為指摘，俱難憑以認定原
    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為違法或不當。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卷內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
    指之誣告等犯行，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難
    認有何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
    。聲請意旨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實屬無
    理由，依首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依法應予駁回
    。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書瑀  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陳偉芳律師
被      告  劉錦雲  年籍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誣告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書瑀（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劉錦雲涉犯誣告、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附連圍繞土地及偽造文書罪嫌，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6月26日以112年度偵字第8963號、112年度偵字第1029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380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21日送達至聲請人之住所，由其受僱人代為收受，聲請人嗣於113年8月22日委任陳偉芳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侵入住居部分：被告自承苗栗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431-67號土地）為聲請人私人土地，也自承知道土地入口設有柵欄阻隔，卻執意入侵聲請人土地，被告所為顯係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
　㈡偽造文書部分：聲請人未曾出具北河段等土地使用同意書，且被告偵查中自認聲請人印章使用目的為鑑界，為何卻蓋印土地使用同意書？被告於LINE對話所指何筆土地同意使用？且其中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上既載有「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印文等語。
三、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係以⒈侵入住居罪部分：被告於112年1月28日17時許，帶同4名工人，未經聲請人同意，進入聲請人所有之431-67號土地等情，業據被告、聲請人供證一致，固堪信為真實。然被告辯稱其進入431-67號土地係為接水源等語，核與聲請人於警詢稱：於112年1月28日的前幾天，被告有透過朋友轉達想要進入431-67號土地接水管，因為該土地有水源，伊請朋友轉達如果要進入，可以拿鑰匙給他，因為門有鎖，但被告說不要，不想要見面等語相符，而該處為山區，水源源頭至關重要，被告為取得水源方進入431-67號土地，難認係無正當理由擅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⒉偽造文書罪部分：聲請人固指訴：109年4月23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甲同意書）及109年6月10日之土地同意書（下稱乙同意書）均非其所簽立，係被告所偽造等語。惟依被告與聲請人於111年7月11日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聲請人知悉鄉公所幫其鋪路，且被告有告知聲請人有書立同意書要供公眾通行時，聲請人並未反對且未質疑同意書，反稱其知道，並稱當初完全不懂得這些法令等情，且聲請人於107年9月24日起至108年9月24日止，確曾將其所有之同段431-1地號土地等20筆土地授權被告管理、規劃，可認被告與聲請人前存有一定之信賴關係，則甲、乙同意書確有可能係被告於徵得聲請人同意後，代為簽名、蓋章，是被告欠缺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⒊誣告罪部分：被告於112年1月3日19時40分許至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下稱苗栗分局）鶴岡派出所報案，稱其於111年12月31日11時許，欲沿苗栗縣○○鄉○○段000○00號、433之3號地號土地中間之道路往上做水源頭管線維修時，遭設置鐵閘門阻攔無法進行，並因此對設置該鐵閘門之聲請人提出竊佔國土、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告發、告訴，苗栗分局後續並將該案報告苗栗地檢署，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086號案件（下稱前案）偵辦後，於113年6月25日不起訴處分等情，固堪認定，然依聲請人於前案警詢供稱：被告所指的鐵閘門是伊委由酋長工程行所設置，目的是因為該處是伊的私人土地，山上常有人在狩獵，伊必須作安全防護等語，可知被告於前案指稱聲請人涉有竊佔國土、公共危險等罪嫌所憑之客觀事實應屬真實，並非虛捏，則被告所為已與刑法誣告罪構成要件不符，至後續前案雖經苗栗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惟被告基於前開客觀事實，對聲請人提出告訴、告發，或係基於對法律之誤解，或係基於對私人權利義務之主觀認知與聲請人不符，尚難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誣告聲請人之故意為由，認本件尚難認定被告確有告訴意旨所指犯行，而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是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已明確說明被告所為無法遽以侵入住居、偽造文書、誣告罪相繩之理由，其採證之方式、論理之原則，均難認有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處。
　㈡聲請意旨固認：109年4月23日土地同意書（按即甲同意書）上載有「公證人江錫麒」等印文，被告顯然偽造公證人印章印文等語。然聲請人先前已據此為由聲請再議，駁回再議處分書就此節亦已說明：「至聲請人指稱甲同意書上蓋用之公證人江錫麒印文，係屬偽造等語，然因本案縱觀卷證，可認被告就甲、乙同意書並無偽造聲請人簽名之偽造文書犯行業如前述，而公證人江錫麒部分是否遭人偽造一節，則已逾越原不起訴處分之範圍，非本署所得審酌，聲請人請求傳喚證人江錫麒，難認可採。又聲請人其餘再議意見，或係就原偵查認定之事實重為爭執，或係自身法律意見之表述，均不足以動搖原偵查之結論。」等語，聲請意旨猶執陳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有調查證據不備與適用法律錯誤，無非係置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明白說理於不顧，或重執聲請人個人主觀意見而為指摘，俱難憑以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為違法或不當。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依卷內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誣告等犯行，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難認有何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意旨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實屬無理由，依首揭說明，本件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依法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許家赫
　　　　　　　　　　　　　　　法　官　林信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惠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